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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重要提示 

1、本次会议没有增加、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。  

2、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。 

3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、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  

二、会议召开情况 

（一）会议的通知：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于2025年4月26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日报》《证券

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。 

（二）会议召开时间： 

现场会议时间：2025年5月20日15:30 

网络投票时间： 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：2025年5月20日

9:15—9:25,9:30—11:30和13:00—15:00； 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：2025年5月20日9:15 

至15:00的任意时间。 

（三）召开地点：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19号公司会议室 

（四）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（五）主持人：公司董事长李玉晓先生 



（六）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

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

程》等有关规定。 

三、会议的出席情况 

（一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（包括股东及股

东委托代理人，以下统称为股东）共计447人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

1,097,889,292股，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33.4108%，其中：  

（1）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1位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

982,547,392股，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29.9008%。  

（2）网络投票情况  

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46人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5,341,900股，占本

公司总股份数的3.5101%。 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（单独或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%以上股份的

股东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）共446名，代表有表决

权的股份115,341,900股，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3.5101%。   

（二）公司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，部分其他高级管理

人员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。 

四、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，审议通

过了以下议案： 

1、审议通过《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1,056,184,577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



份的96.2014%；反对股份36,858,315股,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3.3572%；弃权股份4,846,40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0.4414%。 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73,637,185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3.8425%；反对股份36,858,315股,占出

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1.9557%；弃权股份

4,846,4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

4.2018%。 

2、审议通过《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1,056,354,077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

份的96.2168%；反对股份37,090,315股,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3.3783%；弃权股份4,444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0.4049%。 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73,806,685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3.9895%；反对股份37,090,315股,占出

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2.1568%；弃权股份

4,444,9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

3.8537%。 

3、审议通过《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1,056,274,977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

份的96.2096%；反对股份37,319,915股,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3.3992%；弃权股份4,294,40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0.3912%。 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73,727,585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

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3.9209%；反对股份37,319,915股,占出

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2.3559%；弃权股份

4,294,4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

3.7232%。 

4、审议通过《2024年年度报告》全文及其摘要。 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1,056,824,386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

份的96.2596%；反对股份36,148,006股,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3.2925%；弃权股份4,916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0.4479%。 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74,276,99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4.3972%；反对股份36,148,006股,占出

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1.3399%；弃权股份

4,916,9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

4.2629%。 

5、审议通过《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。 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1,045,920,63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

份的95.2665%；反对股份47,008,762股,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4.2817%；弃权股份4,959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0.4518%。 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63,373,238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54.9438%；反对股份47,008,762股,占出

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40.7560%；弃权股份

4,959,9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

4.3002%。 



6、审议通过《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1,046,782,139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

份的95.3450%；反对股份36,570,806股,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3.3310%；弃权股份14,536,347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1.3240%。 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64,234,74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55.6907%；反对股份36,570,806股,占出

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1.7064%；弃权股份

14,536,34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

12.6028%。 

7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1,047,252,839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

份的95.3878%；反对股份46,054,553股,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4.1948%；弃权股份4,581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0.4173%。 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64,705,44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56.0988%；反对股份46,054,553股,占出

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9.9287%；弃权股份

4,581,9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

3.9725%。 

8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融资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1,056,845,086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

份的96.2615%；反对股份36,384,806股,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3.3141%；弃权股份4,659,40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

0.4244%。 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74,297,69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4.4152%；反对股份36,384,806股,占出

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1.5452%；弃权股份

4,659,4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

4.0396%。 

9、审议通过《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1,055,884,886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

份的96.1741%；反对股份37,392,806股,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3.4059%；弃权股份4,61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0.4200%。 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73,337,49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3.5827%；反对股份37,392,806股,占出

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2.4191%；弃权股份

4,611,6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

3.9982%。 

10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的议

案》。 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1,055,819,977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

份的96.1682%；反对股份37,247,615股,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3.3927%；弃权股份4,821,70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0.4392%。 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73,272,585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3.5264%；反对股份37,247,615股,占出



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2.2932%；弃权股份

4,821,7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

4.1804%。 

1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

预计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1,046,600,43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

份的95.3284%；反对股份46,881,462股,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4.2701%；弃权股份4,407,40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

0.4014%。 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：同意股份64,053,038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55.5332%；反对股份46,881,462股,占出

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40.6456%；弃权股份

4,407,4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

3.8212%。 

五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，并出具了法律

意见书。该法律意见书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、出席本

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 

1、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关于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

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


